山东省泰山医院（山东省老年病医院）宿舍区大伙房对外出租项目说明及要求
[bookmark: _Toc510963020][bookmark: _Toc331][bookmark: _GoBack]1.项目概况
[bookmark: _Toc517355368][bookmark: _Toc31731][bookmark: _Toc510963021][bookmark: _Toc24734]山东省泰山医院（山东省老年病医院）对外出租宿舍区原大伙房面积200㎡的房屋，租赁期2年。
2.项目要求
（1）经营范围包含餐饮、百货超市、托老所、干洗店、理发店等。
（2）合同签订后，装修期1个月不收取租赁费。
（3）出租人仅限将房屋出租给承租方使用，承租人不得转租。
（4）承租人在租赁期间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合法经营、照章纳税，与周边业主友好相处，并服从工商税务、公安消防、环保面容、土地物业等有关部门或单位的规定和管理。
（5）承租人租用房屋期间产生的水、电、暖及物业管理费用，由承租人自行承担。租赁期间房屋内水电设施设备由承租人负责维修改造，并承担全部费用。
